
司法既保护公

共生态环境，也保护

居住生活环境。6月

5日，北京石景山法

院通报 5起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典型案

例，涵盖刑事、民事

等领域，涉及土壤污

染、野生动物保护、

绿色出行等方面。

澎湃新闻注意

到，在一起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案中，法院

针对装修甲醛超标

引发的居住环境安

全争议，认定污染物

对民生权益造成实

质侵害，依法支持原

告赔偿请求。

案情显示，2018

年 4月 29日，原告

唐某与被告某公司

签订装修施工合同，

合 同 造 价 62722.6

元。合同约定：由于被告责任导致

室内空气质量不合格的，被告必须

进行返工修理，每延误一日按照合

同造价金额 2‰支付违约金。

2018年 8月 7日装修项目竣

工，原告唐某反映房屋装修存在空

气质量问题，被告委托某环保机构

对室内空气进行检测，该公司于

2019年 1月 17日出具的检测报告

载明：所有房间甲醛轻微超标；其

他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

此后，被告对室内空气质量问

题进行了处理。后被告再次委托机

构对室内空气进行检测，2019年 1

月 23日出具的检测报告载明：所

有房间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原告

起诉要求被告赔偿空气质量检测

不合格的违约金，以及租房、购买

防治异味用品等损失。

石景山法院认为，涉案装修工

程虽于 2018年 8月 7日竣工，但

鉴定机构于 2019年 1月 17日出

具的检测报告载明，被告所装饰装

修房屋确实存在室内甲醛超标等

空气质量问题。鉴于被告未能充分

证实室内空气质量问题系原告行

为所致，故被告因装饰装修房屋存

在空气质量问题而构成违约行为，

对此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违约

赔偿责任，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唐某

违约赔偿金及租房损失共计 22000

元，以及因除异味购买物品损失

3139元。

“本案中，被告因装修导致室

内甲醛等指标超标，不仅违反了合

同中关于空气质量的约定，更对原

告日常居住的生活环境安全造成

威胁。即便尚未产生显性人身损

害，污染物超标导致的居住功能障

碍和潜在健康隐患，亦构成对居民

基本生活权益的侵害。”法院在阐

述案例典型意义时指出，法院依据

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支持了原告

合理的赔偿请求，既维护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也凸显了对居住环境

的重视。 （来源：澎湃新闻）

因
装
修
甲
醛
超
标
引
纠
纷

石
景
山
法
院

!

司
法
保
护
居
住
生
活
环
境

2025年6月23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殷志军 版面设计：卜家驹
!"

法 治法 治

未避让的“碰撞”

让调解服务“送上门”

据悉，去年 6月中旬，外卖

骑手王某（化名）驾驶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在行驶过

程中因浏览手机，加上车速偏

快，没有注意避让行人，在未设

过街设施的路段撞倒了避让不

及的李阿婆，致其腿部重伤。

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以下简称“认定书”）认定，王某

负事故主要责任（70%），李阿婆

因未完全确认安全通行承担次

要责任（30%）。术后治疗花费 6

万余元的李阿婆，多次向王某及

其平台索赔未果，无奈之下于今

年 4月初向街道调委会求助。一

场“跨前一步”的服务随即展开。

调解员收到事故相关材料

后，仔细审核了“认定书”以及各

项医疗票据，并与肇事人的单位

进行了联系。单位认可其职工确

属“认定书”上所认定的违反道

路交通法的行为，愿意以单位名

义作为被申请人参加调解。考虑

到李阿婆年纪大，术后行动困

难，调委会联合居委社工“上门

办案”，通过全程录像辅助老人

完成委托书签署，既保障流程规

范、确认委托书的真实性，又免

去老人奔波之苦。

“暖人心”的治理

让居民权益有保障

“我们也是第一次处理‘交

通事故赔偿损害纠纷’，所以在

调解前，还专门学习了相关的法

律法规，全面了解了这类纠纷的

基本概述和调解方法，为这次调

解做足了功课。”街道调委会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此次纠纷作为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通

常由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

员会调处。街道调解委员会本着

便民服务原则，基于辖区居民对

基层组织的信任基础，充分发挥

属地民情快办的工作优势，主动

介入本案争议化解。

通过前期准备，和双方当事

人进行初步沟通后，调解员召集

双方授权代表进行了面对面调

解。调解过程中，调解员以责任

划分为基础，耐心协调双方诉

求。通常情况下，主责方承担

70%损失（约 4.2万元），次责方

承担 30%，双方协商后对此比例

均予以认可。

在费用计算方面，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通常包括医疗费、误工

费等，在调解员的解释下，李阿

婆方主动免除了对误工费、交通

费、住宿费以及住院期间伙食补

助费的要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

的这份理解与体谅也表示衷心

的感谢，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对其

他费用的赔付。

在调委会的努力沟通下，外

卖平台当场通过银行转账一次

性赔付李阿婆 4万余元，双方握

手言和。从申请调解到赔偿到

账，仅用两周时间，这场拉锯近

一年的纠纷画上句号。

“针对高龄、行动不便群体推

出‘上门调解’，将‘被动接单’转

为‘主动解难’，是贯彻‘党建引领

多格合一’服务群众的要求，也折

射出了社区治理的温度。”湖南街

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民情快

办工作以来，以‘快’为核心，以

‘办’为重点，包括人民调解在内

的各方力量协同为民服务，取得

了扎实的效果。”

此次调解不仅为老人解了

燃眉之急，更引发社区居民共

鸣。若遇类似纠纷，也提醒广大

市民及时留存事故证据、医疗票

据，可优先拨打 12348热线或申

请调解员上门服务高效维权。

“一次性把4万多块钱都付给我了，真的要谢谢他们帮忙！”近日，湖南

街道一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得到圆满解决，80多岁的李阿婆（化名）委托亲

属拨通12345市民服务热线，点名表扬湖南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居委会。

而这通电话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从一场交通事故到一通表扬电话
!"#$%&'()*+,-

记者 张旺

“孩子生完了，工作也没

了。”王女士的遭遇，道出了

许多职场妈妈的无奈。她在

剖宫产休假期间遭公司单方

缩短假期，并被以拒绝返岗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近日，江

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这起因产假引发的劳动争议

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公

司辞退尚在产假期的王女士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

支付赔偿金。

2023年 9月 2日，王女

士通过剖宫产手术产下一

子，后按照相关规定向公司

提交了产假申请，产假时间

自 2023年 9月 3日至 2024

年 3月 1日（共 158天 +15

天剖宫产假）。公司起初予以

批准，后在 2024年 1月 18

日突然通知王女士，称其产

假结束，并要求她立即复工。

王女士认为公司的做法

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遂

拒绝提前复工。公司以“不服

从工作安排”为由，解除了与

王女士的劳动合同。

无奈之下，王女士将公

司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7

万元。一审法院判决该公司

支付王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 6.8万余元。公司不

服，上诉至宿迁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宿迁市中院开庭审理此

案。庭审中，双方围绕王女士

产假的时间、起止日期认定等

焦点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宿迁市中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女职工生育享受 98天产

假。2018年施行的《江苏省女

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在此

基础上延长了 30天生育奖励

假。2022年，江苏省进一步规

定，符合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的

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

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 60天，

达到 158天，难产的增加 15

天，即为 173天。本案中，王

女士以剖宫产方式分娩，属于

难产，其产假应为 173天。

关于产假起止时间，法院

认为，王女士分娩之前因保胎

需要请病假，书面请假手续载

明时间在分娩前，双方还曾就

病假期停发工资达成一致意

见，故其分娩前休假应为病

假，并非休产假。同时，王女

士从未作出提前 15天休产假

的意思表示，故不能认定其提

前 15天休产假。王女士于

2023年 9月 2日晚上 9时分

娩，自此计算 173天产假，并

扣除 7天国家法定休假日，产

假时间自 2023年 9月 3日起

至 2024年 3月 1日止。

法院认为，处于孕期、产

期、哺乳期内的女职工正在经

历人生最特别的阶段，理应得

到特殊的关照和关爱，国家也

通过制定法律对处于“三期”

的女职工进行特殊劳动保护。

公司以王女士拒绝返岗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属于在产假期

间与其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构

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应

当支付赔偿金。据此，宿迁市

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

要法律、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本案二审审判长、宿

迁市中院民四庭庭长孙权指

出，应当进一步细化产假相关

规定，明确各类特殊情况下的

产假天数，减少争议空间；企

业应当转变观念，将保障员工

权益视为社会责任，而非负

担；社会各界应当营造尊重生

育、关爱女性的良好氛围，让

职场女性不再为生育而感到

焦虑。（来源：《法治日报》）

哺乳期妈妈拒绝提前复工被公司辞退，
法院判了

多方参与调解

多方参与调解


